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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教師課務建議處理方式一覽表 
111年 4月 29日 

序號 類型 課務方式 說明 

一 確定病例(確診)者經強制隔離 派代  

二 

通報採檢者、被匡列者 

(快篩陽性，經安排 PCR 採檢，

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不可外出

期間) 

派代  

三 
居家檢疫 

(因公出國具國外旅遊史) 
派代  

四 
疫苗接種(接種之日起至接種

次日 24時止有不良反應者) 
派代 核予疫苗接種假，不予支薪。 

五 

因疫情停課需照顧學童(有親

自照顧暫停實體課程之學童、

學生接種疫苗請疫苗假期間) 

派代 

一、核予防疫照顧假，不予支薪。 

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如暫停實體課程通知單

等)。 

六 

照顧受隔離、檢疫家屬 

(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

檢疫者而請假者) 

派代 

照顧對象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

間防疫補償辦法」第 2條第 3項第 1、2、3、4、

6、7款規定者。 

遠距教學 

一、照顧對象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

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第 2條第 3項第 5款

規定者。 

二、教師進行遠距教學為原則。如教師因照顧受

隔離、檢疫家屬確實無法進行遠距教學，經

學校評估認定後，得調課或課務派代。 

三、採遠距教學者，學校得排定合作教師或陪讀

人員。 

七 
教師同住者有被通報採檢等待

結果期間 
調課 

得請事、病、休假，後續依教師篩檢結果辦理請

假及課務。 

八 居家隔離 遠距教學 

一、師生皆居家隔離： 

教師進行遠距教學為原則。如教師因身體狀況

確實無法進行遠距教學，經核給防疫隔離假，

得調課或課務派代。 

二、教師居家隔離，學生在校： 

(一)教師進行遠距教學為原則。 

(二)如教師因身體狀況確實無法進行遠距教

學，經核給防疫隔離假，得調課或課務派

代。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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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型 課務方式 說明 

(三)採遠距教學者，學校得排定合作教師或陪

讀人員。 

九 自主防疫 遠距教學 

一、採遠距教學者，學校得排定合作教師或陪讀

人員。 

二、如教師因身體狀況確實無法進行遠距教學，

得調課。 

十 

集中隔離、集中檢疫 

(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

集中隔離、集中檢疫者) 

遠距教學 

一、教師集中隔離/檢疫，學生居家隔離： 

教師進行遠距教學為原則。如教師因身體狀況

確實無法進行遠距教學，經核給防疫隔離假，

得調課或課務派代。 

二、教師於集中隔離/檢疫，學生在校： 

(一)教師進行遠距教學為原則。 

(二)採遠距教學者，學校得排定合作教師或陪

讀人員。 

(三)如教師因身體狀況確實無法進行遠距教

學，經核給防疫隔離假，得調課或課務派

代。 

十一 自主健康管理 實體授課 

一、師生皆到校，採實體授課。 

二、學生居家隔離，教師應提供遠距學習課程。 

三、教師得請自主健康管理病假，所請病假不列

入學年度病假日數，惟課務自理。 

十二 自我健康監測 實體授課  

十三 
疫苗接種 

(接種當日) 
自理 

一、為顧及學生受教權益，請儘量安排於例假日

前往施打，不另核給公假。 

二、上班日核予公假半日，課務自理。 

十四 
照顧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需親自照顧者) 
如說明 

一、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未達 7 日者，課務

自理。 

二、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 7 日者，應按

日扣除薪給，所遺課務由學校課務派代。 

註： 

一、本表依據教育部相關函釋、教師請假規則、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請假調課

補課代課實施要點等規定彙整。 

二、鐘點教師倘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等情形，以調課為優先原則，或由學校另聘鐘點教

師。若原鐘點教師實施遠距教學，學校得排定合作教師或陪讀人員。 

三、本表將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情形及中央相關政策滾動式調整。 

四、本局聯繫窗口： 

(一)假別問題：人事室黃天佑科員(2991111分機 8968) 

(二)課務處理：課程發展科廖宏儒教師(2991111分機 8320) 


